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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程安排: ( 一) 不可抗力; ( 二) 政府因公共利益

需要采取措施; ( 三) 旅行社或者履行辅助人已尽合

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预见的事件。同时，第六十条规

定了第五十九条事由导致后果的处理: ( 一) 合同不

能继续履行的，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解除合同; 不能

完全履行的，旅行社可以在合理范围变更合同，但应

当向旅游者说明，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

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可以

解除合同。( 二) 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

行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用，

由组团社和地接社合理分担。( 三) 造成旅游者滞

留的，旅行社应当采取相应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

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增加的返程费用，由双方

合理分担。
《旅游法( 草案)》系统地对行程变更的限制以

及变更后的后果处理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一大可

喜的突破。建议增加行程变更应以书面为准，便于

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发生纠纷时的举证。
综上，《旅游法( 草案)》对强制购物、“卖团”、

旅游合同以及变更行程这几个焦点、热点问题均有

涉及，但是，都还可以从更加细节的角度进行完善、
补充。《旅游法( 草案)》的出台，无论对旅游者还是

对旅游经营者，都将是最大的福音。
( 熊文钊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

研究中心主任; 吴旸系该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2 － 10 － 08)

对《旅游法( 草案)》的评价与建议

渠 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旅游法( 草案)》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全国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第 64 次全体会议上审议并通

过。看到这条消息，对于我这个既在旅行社做过随

团领队，又在饭店做过经营管理等实际工作，而今又

专门从事法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其兴奋和喜悦溢

于言表。
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的发展在繁荣昌盛成

绩辉煌的光影下，旅游市场秩序、服务质量、旅游安

全等问题开始见诸媒体。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而旅游相关立法滞后与旅游业大发展之间的矛

盾凸显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旅游相关法律主要涉及两大部门法，即行政法

和民法。是否以概括的形式单独立法，抑或将其分

置于各部门法中，一直有争论。本人基于旅游法律

关系的特殊性、法律适用及其对相关人所具有的行

为规范作用等角度，一直主张旅游法单独立法。
此次《旅游法( 草案)》的公布，不仅对于“旅游

人”，对老百姓更是一个喜讯。对“旅游行政人”而

言，既有了依法进行行政监督的依据，同时又有了对

其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则; 对“旅游经营者”而

言，既有了依法经营的规则，同时又有了依法保证经

营权利的依据。
在此，笔者从法学研究工作者的角度对这部草

案做一评价，同时，为了能有一部更加科学、更加完

善、旅游法律关系更加顺畅的旅游法出台提出一些

建议。
一、对《旅游法( 草案)》的评价

第一，旅游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部分有其特殊

性，因此就该领域单独立法尤其必要。随着旅游市

场的扩大，旅游相关法律关系日渐复杂，各种矛盾凸

显，作为社会稳定重要环节之一，亟待专门法律予以

调整。因此，《旅游法( 草案)》的出台有利于旅游市

场秩序的净化和稳定，有助于各方行为人的自律，进

而减少因此而发生的纠纷。
第二，《旅游法( 草案)》所涵盖的内容比较全

面，集行政监督、旅游行业管理、民事合同等各种规

范于一体，作为一部专门针对特别领域的单行法，较

全面地反映了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
第三，《旅游法( 草案)》在整体的体例安排、条

文的逻辑排列、法律概念和具体内容的表述等立法

技术方面虽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为立法应有的

作用计，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二、对《旅游法( 草案)》修改的建议

( 一) 体系体例问题

一部法律的体系体现于其体例设置上的逻辑

性。所谓逻辑性，所要体现的是合并同类项，章与章

和节与节之间的紧凑、递进关系。例如，应该将“旅

游者”和“旅游经营者”作相邻章排列; 对有些“章”
( 第二章旅游者和第四章旅游经营者以及第五章旅

游合同) 进行分节处理，以体现递进的逻辑关系。
( 二) 概念和一般用词的统一

《旅游法( 草案)》在同一概念用词和一般文字

用词上有待作统一处理。例如，“旅游经营者”与

“旅行社”以及“旅行社”与“组团社”; “因”与“由

于”的使用; 条目名上是否加入“权利”、“义务”等。
此类修改可以体现法律概念的同一性和法律本身的

严肃性。
( 三) 概念定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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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定义规定是否设置需要统一。例如，草案

中有对“旅游”的概念规定，但关于“旅游者”、“旅游

经营者”、“旅游服务合同”等概念却没有设置规定。
( 四) 商法规则的增补

在旅游法律关系中，除行政法关系外，主要有两

种关系: 一是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服务关系，

二是旅游经营者之间的业务协作关系。后者应该适

用商法上的原则，即以行业习惯优先于任意法规定

的原则。因此，《旅游法( 草案)》中应该增加一些特

别针对这方面法律关系的规定，如旅游经营者与旅

游辅助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规定。
( 五) 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体现

中国旅游市场作为中国整体市场的一部分，其正

常秩序的培育、建立、维护，首先需要的是兼顾各方利

益，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权利义务对等。消费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权利必须兼顾，偏重经营者的利益会造就

奸商; 而过于偏重消费者利益则会制造刁民。因此，

立法需要平衡两者的利益。具体说，应该在旅游者章

和旅游经营者章中加大权利义务的界定力度。
( 六) 违反常识性的问题

《旅游法( 草案)》中有一些违反常识性的规定

需要修改，诸如，“遵守法律”(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第五项，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条文就让人

感到突兀，因为，“中国法律”和“公序良俗”无法适

用于国外旅游者; 在第六十五条第二款住宿经营者

责任中完全没有考虑免责事由，这种规定严重违反

常识。
( 七) 设置简便纠纷机制的必要

旅游与一般消费相比有很多特殊性，因此，应该

针对其特殊性设置一个公正、简便、且具有高信誉度

的机构来践行这个机制。
总之，一部立法草案公布于众征求意见，目的是

要使这部法律在成立后能切实解决现实问题，且经

得起历史考验。衷心期待一部有助于旅游市场秩序

井然，且得到百姓认可的旅游法早日面世!
( 作者系该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 2012 － 10 － 22)

关注公民福祉、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保障

韩玉灵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从理论上分析，世界各国旅游立法有不同的模

式，关注点不尽相同。与其他各国旅游立法相比，我

国旅游立法的最大亮点，体现在以人为本，将公民的

福祉放在首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第一，《旅游法( 草案)》的立法宗旨，宣示了对

旅游者权益的保护; 在章节构架、内容布局等方面，

充分体现了旅游法坚持以人为本，将保障公民合法

权益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 对旅游者权利的规定无

论在内容和保护力度上与其他国家明显不同，体现

了国家对富裕起来的人民渴望过上美好生活愿望的

充分关注。
第二，从本质而言，旅游者是具有特殊性的消费

者。旅游活动具有空间移动性、时间性和对外界的

依赖性，旅游消费的非即时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等特

征; 旅游目的最终实现，不仅需要旅游经营者的诚实

信用，也需要旅游者的积极合作和文明程度的不断

提高。忽略了对满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经营者的保

护，旅游者的权利很难落到实处。为了更好地保护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旅游法( 草案)》规范了旅游经

营者的权利义务，平衡了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

益，体现了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第三，问题导向，保护旅游者“无形之手”和“有

形之手”协调并用。“零负团费”现象在旅游业发展

过程中似乎无法避免，是旅游经营者采取价格竞争

手段后的产物。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角度而言，经营

者如果一味地采用没有任何利益的价格竞争，按照

优胜劣汰的法则，通过市场机制的自行调节和消费

者的觉醒，不遵守市场规则的不良经营者会被淘汰

出局。问题在于，“零负团费”现象的负面效应太

大，这种现象严重侵犯了旅游者的合法利益，而现象

的成因又异常复杂，不仅有经营者的原因，也有旅游

者的问题。在旅游经营者诚信经营还存在问题、旅
游者旅游消费知识还比较欠缺、价格趋低心理的影

响还严重存在的背景下，仅仅靠市场机制不能有效

地解决问题。《旅游法( 草案)》通过对该不良经营

行为的干预，显示了国家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对

其的否定态度。
实践中，经营者采取的低价促销的营销方式，与

《旅游法( 草案)》规定的“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
组织、接待旅游者并不相同。产品的价格应当是在

扣除成本、保证一定利润的基础上制定的。由此，低

价促销，应当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利润空间的

让利行为。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地位，

经营者采用有奖销售、微利( 低价) 促销，都是不违

反市场规则或者竞争规则的。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

而言，甚至在一定阶段内为了获得竞争对手的市场

份额，实施“驱逐对手”定价战略，即我们通常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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